
人事处关于转发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候选人选推荐工作的通知 》的通知
各学院、各科研单位、各附属医院：

现将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候选人选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人函〔2018〕11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根据推荐范围和条件组织推荐申报工作。

一、推荐范围和条件
推选范围：在教书育人方面作出突出贡献、曾获省部级（含）以上荣誉称号的各级各类学校教师。

被推荐人选的基本条件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忠实履行国家教育职责，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、高尚的道德情操、扎实的学识素养、博大的仁爱之心，始终坚持教育与育人相统一、言传与身教相统一、潜心问道与关注社会相统一、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统一，做学生锤炼品格、学习知识、创新思维、奉献祖国的引路人，教书育人成绩显著，贡献突出，事迹感人，享有很高社会声誉，具有重要影响力，人民群众公认。 

二、推选名额和时间

各地市及高等学校限额推荐1人。请各单位在5月13日前上报推荐材料。电子版请发送邮箱：393649722@qq.com（材料有关要求见附件）。
附件：1.报送材料有关要求

2.2018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推荐表

3.广东省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候选人情况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处
2017年5月10日

附件1
报送材料有关要求

具体材料为：

1．推荐工作情况报告1份（包括公示情况、党委出具的政治表现审核意见），纪检监察部门的廉政意见1份。

2．《2018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推荐表》一式2份。简历包括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，学习经历请从初中填起。

3．《广东省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候选人情况表》一式1份。

4．推荐人选彩色登记照电子版。要求头部占照片尺寸的2／3，无斑点、瑕疵、印墨缺陷，照片尺寸为320*240像素以上，大小为100-500K之间，格式为jpg，文件名为“姓名-地市（或高校名字）”。同时，请提供彩色工作照3-5张（电子版），照片大小在1M以上，并以正在开展的工作内容命名。

5．推荐人选详细事迹材料。详细介绍推荐人选的先进事迹，要求材料准确、内容翔实、细节生动、感染力强，要有具体工作事例，充分体现先进性、时代性和典型性要求，字数在5000字以内。详细事迹样例见教师司函〔2018〕28号附件，可在教育厅网站下载。

上述材料2-5请以压缩包形式，命名为“姓名—地市（或高校名字）”，发送至393649722@qq.com。

附件2
2018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推荐表

	姓   名
	
	性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  片

	政治面貌
	
	民   族
	
	学   历
	
	

	从教年限
	
	联系方式
	
	

	身份证号
	
	

	工作单位
	
	

	现任职务
	
	专业技术职务
	

	详细通讯地址
	

	个

人

简

历
	学习经历
	

	
	工作经历
	

	何时何

地受过

何奖励
	

	简要

事迹

材料
	样例：张赛芬，女，汉族，1969年1月生（49岁），中共党员，浙江省舟山职业技术学校教师。她扎根海岛职教一线28年，率先提出“蓝金领”概念，确定了职校生的终极培养目标。她常年担任班主任工作，坚持以身作则，带领学生形成良好的文明行为和道德品质，所带班级每年都被评为学校先进班级。为给学生树立榜样，作为英语专业教师的她通过努力考取了钳工中级工证书，将对学生的管理延伸到了车间。学生在她的精神鼓舞和带动下刻苦钻研，专业十分扎实，深受用人企业欢迎。曾获全国模范教师、全国中小学优秀班主任、全国教育系统巾帼建功标兵等荣誉。

（字数400字以内。参照样例，要对推荐人选教书育人突出事迹进行概括，提炼最鲜明事迹特征。列举本人已获得荣誉奖励不宜超过3项。）




注：个人简历填写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，学习经历从初中时期填起。

附件3
	广东省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候选人情况表

	序号
	单位
	学校类别
(高校、中职学校、幼儿园、义务教育学校、普通高中)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政治面貌
	参加工作时间
（年-月）
	教龄
	曾获主要荣誉称号及奖励
(除科研成果、论文外)
	主要事迹（400字以内）

	
	
	
	
	
	
	
	
	
	年份
	荣誉称号或奖励
	颁发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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